附  录
附录1  环境大数据监管制度背景及智慧环保指数指标体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难题，譬如部分地区环保数据失真且分散、环境监测系统缺乏集成以及环境数据监管的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为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2016年3月，国家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建设与应用，创新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方式，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方积极响应并将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运用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科学决策、监管模式创新和环境治理能力之中，如福建、内蒙古、山东等地相继启动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程。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环境大数据平台和组织协调机构，跨区域、跨部门环境治理的多元协作机制尚未形成，难以适应当前环境治理的需要。因此，为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亟需打造统一的环境大数据平台（余敏江，2020）。

地方大数据局的设立为统一规范的环境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与应用提供了关键的制度保障。2018年国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前后，各地区积极筹备并组建大数据局，北京、重庆、广东、浙江、山东、广西、吉林、福建、安徽、河南等地区在机构改革方案中开始设立大数据管理的行政机构（张克，2019）。地方大数据局大多由大数据服务中心或其他政务服务中心组建而成，组建后的大数据局由事业单位变为政府直属机构，行政管理效能和执行效率大大提升，有利于建立标准统一、上下协同、运行高效的数字治理组织体系，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因此，地方大数据局依托政务大数据平台，能够有效促进信息资源整合、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打破部门间、层级间存在的“数据孤岛”等壁垒，实现污染源数据、在线监控数据、移动执法数据等多维数据有机协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例如，贵州作为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建成环境自动监控云、地理信息云、公众应用云、移动应用云、电子政务云、监管云等六大环保云，有效实现了污染源精细化监管。
附表1 省级大数据局设立情况
	省份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规格
	成立年份

	北京
	大数据管理局
	挂牌机构
	正局级
	2018年

	天津
	大数据管理中心
	市网信办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局级
	2019年

	河北
	数据和政务服务局
	省网信办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24年

	山西
	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内蒙古
	政务服务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1年

	辽宁
	大数据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1年

	吉林
	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黑龙江
	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上海
	大数据中心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18年

	江苏
	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浙江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安徽
	数据资源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福建
	大数据管理局
	省发改委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18年

	江西
	大数据中心
	省发改委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18年

	山东
	大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河南
	大数据管理局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18年

	湖北
	大数据中心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19年

	湖南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2年

	广东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广西
	大数据发展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海南
	大数据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9年

	重庆
	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8年

	四川
	大数据中心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9年

	贵州
	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17年

	云南
	数据局
	省发改委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西藏
	数据管理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陕西
	政务大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1年

	甘肃
	大数据管理局
	省政府办公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厅级
	2021年

	青海
	数据局
	直属机构
	正厅级
	2024年

	宁夏
	数据局
	省发改委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副厅级
	2024年

	新疆
	数字化发展局
	省工信厅管理的部门管理机构
	正厅级
	2023年


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搜索官方网站整理得出
附表2 智慧环保指数指标体系

	智慧环保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智慧环境

质量监测


	智慧空气质量监测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空间覆盖率

	
	
	
	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据可获得性



	
	
	智慧水质监测
	公开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的断面比例

	
	
	
	地表水自动监测数据可获得性

	
	智慧污染

源监管


	固定源自动监测和管理
	固定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比例

	
	
	
	固定源自动监控数据应用水平

	
	
	机动车尾气智能监测和管理
	机动车尾气超标执法比例

	
	
	施工工地扬尘自动监测和管理
	工地扬尘执法比例

	
	智慧环境

公共服务


	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服务  
	大气环境质量预警预报时长

	
	
	
	大气环境质量预警预报精度

	
	
	
	大气环境质量预警预报扩散条件分析

	
	
	黑臭水体监督举报响应服务
	黑臭水体监督举报响应比例

	
	
	污染源投诉举报响应服务


	“12369”环保举报联网

	
	
	
	环保举报信息发布频率

	
	
	
	污染源“微举报”响应比例




资料来源：《城市智慧环保指数研究报告（2019）》
附录2  城市碳排放数据来源与测算方式

由于城市层面能源相关数据尚未统计，文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中1997—2019年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2020—2022年碳排放数据补充方法如下：参照Shan et al.（2020）、张兵兵等（2021）做法，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人类活动高度相关性的特性，反演估算城市碳排放量。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处理。首先，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官方网站下载得到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其次，对夜间灯光数据进行校正。由于夜间灯光影像数据由多颗卫星传感器生成，容易受到气象条件干扰，因此，本文对夜间灯光总亮度值数据展开了饱和校正和相互校正、“同一年度、两颗卫星”的数据校正、影像间的连续性校正，以提高夜间灯光数据的精确度；最后，将DMSP/OLS和NPP/VIIRS卫星数据进行匹配和统一。由于使用不同的传感器、不同的空间分辨率等，使得两类灯光影像数据不具备连续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DSMP夜间灯光总亮度值数据只更新到2013年，为保持2013年前后两组灯光数据在量纲上的一致性，本文对2013年的DMSP-OLS和NPP-VIIRS数据建立拟合模型，并使用该模型矫正2013年之后的NPP-VIIRS数据，最终获得2000—2022年省级及地级市夜间灯光数据。

第二，估算城市碳排放量。考虑到夜间灯光数据与人类活动及碳排放量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因而对省级层面碳排放量与夜间灯光总亮度值之间进行弹性估计，构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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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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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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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算得到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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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采用从上至下的估计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碳排放量估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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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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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文中测算的省级层面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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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基于夜间灯光数据拟合估算的城市和省级层面碳排放量。根据公式（1）和（2），可估计测算2000—2022年中国城市层面的CO2排放量。

其中，测算省级地区碳排放量涉及到的数据有：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煤制品合计、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合计、其他焦化产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天然气等17种一次化石能源的终端消费量，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地区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量”。由于2010年能源统计口径发生较大变化，本文通过整合相关能源类型使数据保持一致，将煤制品、煤矸石划归煤制品合计，转炉煤气、高炉煤气归为其他煤气合计，石脑油、润滑油、石蜡、溶剂油、石油沥青和石油焦划归为其他石油制品中。

同时，由于能源平衡表中给出的数据单位为实物量，单位不同，计算能源消耗量需将其折算为统一的标准煤再进行加总，故采用折标煤系数将其进行折合，折标煤系数和各种一次能源的低位平均发热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附录4，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来源于《IPCC 2006报告》（见附表3）。各类一次能源的氧化率设定如下：终端消费的煤炭类氧化率为0.9，原油、汽油和煤油等油品的氧化率设定为0.98，天然气，焦炉气等气体氧化率均设定为1。

附表3 各类一次能源单位热值含碳量、平均低位发热量与折标准煤系数  
	能源种类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吨碳/TJ）
	平均低位发热量（kcal/kg）
	折标准煤系数（kgce/kg）

	原煤
	27.21
	5000
	0.7143

	洗精煤
	26.32
	6300
	0.9000

	其他洗煤
	27.59
	2000
	0.2857

	煤制品
	33.6
	3000
	0.5286

	焦炭
	29.5
	6800
	0.9714

	焦炉煤气
	16.5
	4000
	0.5714

	其他煤气合计
	16.5
	4370
	0.1786

	其他焦化产品
	29.5
	8000
	1.3000

	原油
	20.1
	10000
	1.4286

	汽油
	18.9
	10300
	1.4714

	煤油
	19.6
	10300
	1.4714

	柴油
	20.2
	10200
	1.4571

	燃料油
	21.1
	10000
	1.4286

	液化石油气
	17.2
	12000
	1.7143

	炼厂干气
	18.2
	11000
	1.5714

	其他石油制品
	20.0
	9800
	1.4000

	天然气
	15.3
	7700
	1.1000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附录4
附录3  稳健性检验
1.替换为连续性处理强度

正文中采用2019年各城市智慧环保指数作为处理强度，考虑到截面数据未能有效捕捉时间变化趋势，为增强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搜集了2020—2022年120个城市智慧环保指数，并与各城市大数据局设立的政策虚拟变量交乘，生成环境大数据监管的强度双重差分项（bigdata_smart_lianxu），重新纳入实证模型。具体处理方式如下：首先，以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后各城市大规模设立的大数据局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设定时间虚拟变量bigdata，样本城市设立大数据局的当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为0；其次，将公式（1）中处理强度变量—smart2020—2022替换为2020—2022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公布的智慧环保指数，形成连续性处理强度（smart_lianxu），估计结果如附表4所示。结果表明，替换为连续性处理强度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结论依然稳健。
附表4  稳健性检验（一）
	
	（1）SO2
	（2）CO2

	Bigdata_smart_lianxu
	-0.4122**
	-0.1797***

	
	(-2.5346)
	(-3.8671)

	gdp
	-0.9100***
	-0.6826***

	
	(-4.4245)
	(-7.0692)

	ind
	-0.3114
	-0.0100

	
	(-1.5885)
	(-0.2799)

	pop
	-1.2782*
	-1.0197***

	
	(-1.6920)
	(-6.7732)

	fin
	0.0215
	0.0115

	
	(0.3934)
	(0.5628)

	fdi
	-0.7601
	-0.2611***

	
	(-1.3990)
	(-3.2847)

	tech
	-0.2029
	0.3169

	
	(-0.1401)
	(0.9115)

	infra
	0.0163
	-0.0157

	
	(0.2452)
	(-0.9338)

	_cons
	20.8916***
	9.6050***

	
	(3.4759)
	(5.3413)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440
	1440

	R2
	0.9248
	0.9528


2.模型合理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城市间大数据局设立的侧重点存在差别，涉及政务服务、公共服务、营商环境、智慧城市建设以及环境信息开放等各类数据共享，大数据局的设立与环境监管数智化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为提高环境大数据监管政策评估的精准性，增强大数据局试点冲击与智慧环保指数处理强度的内在关联，本文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蔚蓝地图”数据库中收录的120个城市的政府部门网站信息进行逐一手工整理，将各城市生态环保局官网是否具有“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网”“一网通办”“数据开放平台”“环保政务”板块且能链接打开作为依据，若能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其与bigdata*smart交乘并纳入实证模型，附表5实证结果显示，环境大数据监管依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结论依然稳健。
附表5  稳健性检验（二）
	
	（1）SO2
	（2）CO2

	bigdata*smart_xin
	-0.6755***
	-0.2156***

	
	(-4.4421)
	(-5.1900)

	gdp
	-0.8954***
	-0.6811***

	
	(-4.4470)
	(-7.1996)

	ind
	-0.3462*
	-0.0184

	
	(-1.8377)
	(-0.5767)

	pop
	-1.2096*
	-1.0286***

	
	(-1.7947)
	(-7.2904)

	fin
	0.0270
	0.0115

	
	(0.5172)
	(0.5429)

	fdi
	-0.7453
	-0.2596***

	
	(-1.4660)
	(-3.5720)

	tech
	-0.3106
	0.2599

	
	(-0.2117)
	(0.7515)

	infra
	0.0167
	-0.0154

	
	(0.2559)
	(-0.9018)

	_cons
	20.4251***
	9.7033***

	
	(3.8208)
	(5.927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440
	1440

	R2
	0.9270
	0.9537


3.考虑碳排放指标测量误差问题
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仅公布了1997—2019年中国城市碳排放清单，作者参照Shan et al.（2020）、张兵兵等（2021）做法，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人类活动高度相关性的特性，反演估算城市碳排放量。为缓解可能存在的指标测量误差问题，作者采用CEADs数据库2011—2019年碳排放数据估计，附表6列（1）至列（2）结果显示，环境大数据监管的降碳效应依然稳健成立；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实证结论的稳健性，作者采用EDGAR数据库
整理得到2011—2022年中国城市层面CO2排放量数据。附表6列（3）至列（4）和附图1结果显示，基准结果和平行趋势检验与正文中所列示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从侧面论证了文中的实证结果不是由于测算方式的改变所导致的。

附表6  稳健性检验（三）
	
	2011—2019年样本
	EDGAR数据库中碳排放数据

	
	（1）CO2
	（2）CO2
	（3）CO2
	（4）CO2

	bigdata*smart
	-0.2694***
	-0.1413***
	-0.2317***
	-0.1138**

	
	(-4.1799)
	(-3.1430)
	(-3.4007)
	(-2.3349)

	pgdp
	
	-0.5300***
	
	-0.5975***

	
	
	(-4.6828)
	
	(-6.7134)

	ind
	
	0.0289
	
	-0.0194

	
	
	(0.6633)
	
	(-0.5806)

	pop
	
	-0.8777***
	
	-0.8385***

	
	
	(-4.6950)
	
	(-5.4272)

	fin
	
	0.0233
	
	-0.0254

	
	
	(0.7502)
	
	(-1.3621)

	fdi
	
	-0.1691
	
	0.0254

	
	
	(-1.5465)
	
	(0.1906)

	tech
	
	0.4618
	
	-0.3802

	
	
	(1.1510)
	
	(-1.5745)

	infra
	
	-0.0186
	
	-0.0029

	
	
	(-1.1310)
	
	(-0.1300)

	_cons
	-5.5226***
	6.7129***
	-5.5575***
	7.5139***

	
	(-315.0140)
	(3.4427)
	(-342.7862)
	(4.524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080
	1080
	1440
	1440

	R2
	0.9321
	0.9508
	0.9738
	0.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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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图
4.删除贵州省样本
考虑到2017年全国首个省级政府直属大数据行业管理部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设立，可能对所辖地级市环境大数据监管和治理产生影响，从而干扰政策识别的精准性。为此，剔除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样本后重新估计，附表7显示，基准结果依然稳健成立。
附表7  稳健性检验（四）
	
	（1）SO2
	（2）CO2
	（3）SO2
	（4）CO2

	bigdata*smart
	-0.2317***
	-0.1138**
	-0.6095***
	-0.4655***

	
	(-3.4007)
	(-2.3349)
	(-2.7790)
	(-2.6338)

	gdp
	
	-0.5975***
	
	-0.9482***

	
	
	(-6.7134)
	
	(-4.5217)

	ind
	
	-0.0194
	
	-0.2814

	
	
	(-0.5806)
	
	(-1.4015)

	pop
	
	-0.8385***
	
	-1.3119*

	
	
	(-5.4272)
	
	(-1.7618)

	fin
	
	-0.0254
	
	0.0021

	
	
	(-1.3621)
	
	(0.0335)

	fdi
	
	0.0254
	
	-0.7338

	
	
	(0.1906)
	
	(-1.3723)

	tech
	
	-0.3802
	
	-0.1705

	
	
	(-1.5745)
	
	(-0.1172)

	infra
	
	-0.0029
	
	0.0164

	
	
	(-0.1300)
	
	(0.2454)

	_cons
	-5.5575***
	7.5139***
	0.2199***
	21.4899***

	
	(-342.7862)
	(4.5241)
	(5.0249)
	(3.6031)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16
	1416
	1416
	1416

	R2
	0.9738
	0.9837
	0.9176
	0.9251


5.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检验
考虑到地形起伏坡度可能会通过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等途径作用于环境污染，从而导致内生变量并非是工具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唯一路径。为此，首先参照王海等（2023）做法，分析工具变量对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检验其对GDP和人均GDP、二产占比、三产占比和三产与二产比值的影响，附表8列（1）至（5）结果显示，估计系数在10%水平上并不显著，即工具变量并未对地区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其次，参照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田鸽和张勋（2022）做法，将政策差分项与工具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回归，结果如列（6）至（7）所示，政策差分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工具变量系数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满足排他性约束。
附表8  稳健性检验（五）
	
	（1）gdp
	（2）pgdp
	（3）二产占比
	（4）三产占比
	（5）三产/二产
	（6）
	（7）

	IV
	0.4361
	0.3736
	0.1185
	-0.0517
	-0.2622
	-1.0975
	-0.3144

	
	(0.7464)
	(0.6320)
	(1.0268)
	(-0.4401)
	(-0.2196)
	(-0.5337)
	(-0.6894)

	bigdata*smart
	—
	—
	—
	—
	—
	-0.4676**
	-0.1831***

	
	—
	—
	—
	—
	—
	(-2.6089)
	(-3.7452)

	pgdp
	—
	—
	0.0585***
	-0.0223
	-0.1084
	-0.8921***
	-0.6775***

	
	—
	—
	(2.9609)
	(-1.3323)
	(-1.0250)
	(-4.3026)
	(-7.0255)

	ind
	-0.0834*
	-0.0424
	—
	—
	—
	-0.3155
	-0.0104

	
	(-1.9059)
	(-0.9961)
	—
	—
	—
	(-1.5874)
	(-0.2841)

	pop
	0.5656***
	-0.3911***
	0.1929***
	-0.1744***
	-0.7368***
	-1.2546*
	-1.0260***

	
	(3.5429)
	(-2.6612)
	(3.6482)
	(-3.5229)
	(-2.7643)
	(-1.6842)
	(-6.9245)

	fin
	-0.0027
	-0.0490***
	-0.0056
	0.0068
	0.1279***
	0.0255
	0.0121

	
	(-0.1687)
	(-2.9121)
	(-1.1224)
	(1.3861)
	(3.3976)
	(0.4789)
	(0.5836)

	fdi
	0.1562*
	0.0346
	0.0351
	-0.0145
	-0.3349
	-0.7767
	-0.2702***

	
	(1.8589)
	(0.3961)
	(1.0327)
	(-0.4918)
	(-1.6549)
	(-1.4559)
	(-3.4672)

	tech
	0.6010**
	0.5262*
	-0.1216
	0.1583*
	0.3042
	-0.2833
	0.2828

	
	(2.0970)
	(1.6830)
	(-1.2570)
	(1.6653)
	(0.5729)
	(-0.1987)
	(0.8167)

	infra
	0.0461***
	0.0455***
	-0.0063
	0.0065
	0.0182
	0.0053
	-0.0188

	
	(3.4187)
	(3.3241)
	(-1.1099)
	(1.1988)
	(0.5481)
	(0.0768)
	(-1.0943)

	_cons
	14.8081***
	14.0061***
	-1.7037***
	2.1323***
	9.9777***
	20.6492***
	9.6261***

	
	(12.3881)
	(13.0343)
	(-4.0304)
	(5.6014)
	(4.1000)
	(3.4671)
	(5.4187)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1440

	R2
	0.9894
	0.9443
	0.9169
	0.9333
	0.9103
	0.9251
	0.9527


附录4  政策冲击前估计系数呈现下降趋势的成因
考虑到正文中图2在政策冲击前估计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为探究其背后的成因，按照智慧环保指数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大数据监管较强城市与较弱城市，并生成处理组和控制组（并无实际上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分别计算了处理组、控制组以及总样本在不同年份上城市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强度（对数值）的均值，并绘制了其变化趋势图。如附图2所示，三个组别城市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强度在2012年之前基本一致，十八大后该值均随着时间不断下降，且处理组的减污降碳幅度大于控制组，这可能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持续推进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存在紧密关联，致使总样本、处理组和控制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强度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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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  处理组与控制组在不同年份上的污染和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为验证这一猜想，文章仅保留“党的十八大”后的样本（2013—2022年），同时在估计中纳入“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单位GDP能耗约束性目标以及新能源示范城市、绿色金融创新改革试验区等环境政策，基于事件分析法构建如下动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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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式中，βt是不同动态窗口期估计系数，表示政策实施前后四年的时间虚拟变量与政策执行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具体估计中为避免多重共线性，以政策实施前五年及之前作为基期，其余变量与正文中公式（2）一致。附图3汇报了交互项系数的估计结果及其95%置信区间。对比正文中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图，可以发现，在充分考虑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的影响后，附图3（a）的事前下降趋势有所减弱，同时附图3（b）表明在控制以上政策后，事前下降趋势得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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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图3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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